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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新合律师事务所

关于奇台县餐厨垃圾资源化处理项目

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之

法律意见书

致：

奇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重庆新合律师事务所

作为奇台县餐厨垃圾资源化处理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

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遵循诚实、守信、独立、勤勉、尽责的原则，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严格履行

法定职责，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重庆新合律师事务所
CHONGQING XINHE LAWFIRM

- 3 -

目录

第一部分引言 ........................................................................................ - 4 -

一、释义 .......................................................................................... - 4 -

二、律师应声明的事项 .................................................................. - 5 -

第二部分正文 ........................................................................................ - 7 -

一、项目相关主体资格 .................................................................. - 7 -

二、项目概况和审批情况 .............................................................. - 7 -

（一）项目概况 ........................................................................ - 7 -

（二）审批情况 ........................................................................ - 8 -

三、项目效益 .................................................................................. - 8 -

（一）经济效益 ........................................................................ - 8 -

（二）社会效益 ........................................................................ - 8 -

四、项目融资与收益平衡 .............................................................. - 9 -

五、中介服务机构 ........................................................................ - 10 -

（一）会计师事务所 .............................................................. - 10 -

（二）律师事务所 .................................................................. - 10 -

六、结论 ........................................................................................ - 11 -



重庆新合律师事务所
CHONGQING XINHE LAWFIRM

- 4 -

第一部分引言

一、释义

为表述方便，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以下所列词语

具有如下含义：

本期债券 指
奇台县餐厨垃圾资源化处理项目收益与融资

自求平衡专项债券

项目 指 奇台县餐厨垃圾资源化处理项目

本所 指 重庆新合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 指 成都德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实施方案》 指 《奇台县餐厨垃圾资源化处理项目实施方案》

《财评报告》 指
《奇台县餐厨垃圾资源化处理项目收益与融

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财务评价咨询报告》

本法律意见书 指

《重庆新合律师事务所关于奇台县餐厨垃圾

资源化处理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

券之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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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律师应声明的事项

（一）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务院关于加强

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优化完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机制的意见》（国办发〔2024〕52

号）、《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

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3号）等有关法律、法

规、规章及有关政策文件，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

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

用原则，对委托事宜的合法、合规进行了充分的核査验证，保证本法律

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

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二）本所律师向委托人提出了应向本所律师提供的资料清单，并

得到了委托人依据该等清单提供的资料、文件和对有关问题的说明，该

等资料、文件和说明构成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基础。本所律师

还就委托事项所涉及的有关问题向委托人有关人员作了询问并进行了

必要的讨论，或者通过向相关政府部门征询取得相关部门出具的证明文

件。此外，对于本所律师认为对委托事项核查至关重要而又缺少资料支

持的问题，本所律师向委托人以及有关人员发出了书面询问、备忘录，

并取得了相关方及相关人员对有关事实和法律问题的确认。

（三）本法律意见书仅就与委托事宜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并

不对会计、审计、验资、资产评估、决策等非法律专业事项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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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审计报告、验资报告、资产评估报告、财务评

级报告、专项评价报告等专业报告中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述，并不意味

着本所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保证，

本所律师并不具备核查并评价这些数据、结论的适当资格和能力，对此

本所律师依赖具备资质的专业机构的意见对该等专业问题作出判断。

（四）本法律意见书仅作为本期债券发行之目的使用，非经本所事

先书面同意，不得用作其他目的。

（五）本所律师同意全部或部分引用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作上述

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六）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期债券发行申请所必备的法

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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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正文

一、项目相关主体资格

项目主体：奇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652325010242337N

地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奇台县团结南路 4574号

登记机关：奇台县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机构性质：机关单位

本所律师认为，奇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的机关单位，具备作为项目实施机构的主体资格。

二、项目概况和审批情况

（一）项目概况

根据《实施方案》以及项目业实施机构提供的相关资料，经本所

律师适当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项目的基本情况及取得

行政审批等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奇台县餐厨垃圾资源化处理项目

项目所属领域：市政基础设施

项目建设期：2025年 6月—2025年 12月

项目类型：新建工程，本项目资产无抵押或质押情况

项目建设内容：项目日处理餐厨垃圾 50吨，主要建设内容为 300

平方米综合服务用房、3700平方米餐厨垃圾预处理车间、2700平方

米 HEWAO高效氧化车间、100平方米地磅区域、150平方米除臭系

统区域；配套室外附属设施；设备购置主要包括餐厨垃圾预处理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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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WAO高效氧化单元、除臭系统单元、餐厨垃圾收集容器和收运车

辆。

（二）项目立项审批情况

奇台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奇台县餐厨垃圾资源化处理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代项目建议书）的批复》（奇发改项目〔2025〕84

号）。

三、项目效益

根据《实施方案》，项目具有公益效益，同时能带来经济效益和

良好的社会效益。

（一）经济效益

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完善环保事业基础设施条件，直接拉动地

方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地区财政收入，提高城镇居民生活质量和经济

收入水平，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条件、提高社会劳动生

产率等，为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基本保障。

（二）社会效益

餐厨垃圾收运处理不仅具有环保和经济效益，还具有显著的社会

效益。通过宣传环保理念，提高市民的环保意识，可以促进社会的可

持续发展。同时，餐厨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和运行可以带动相关产业

的发展，提供就业机会，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此外，餐厨垃圾的有

效处理可以改善城市环境，提升城市形象和居民的生活质量。

餐厨垃圾收运处理目标应涵盖减量化处理、资源化利用、无害化

处理、安全性保障、生态性维护、法规遵守和社会效益提升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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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全面优化餐厨垃圾处理过程，可以实现环境保护、资源回收和社

会发展的多重目标，为构建美好的生态环境和社会做出积极贡献。

因此，本项目社会效益显著。

四、项目融资与收益平衡

根据《实施方案》，项目总投资 5000.00万元，静态总投资 4867.48

万元，占总投资的 97.35%；建设期利息 128.00 万元，占总投资的

2.56%；发行费、登记托管费、兑付服务费 4.52 万元，占总投资的

0.09%。

项目资本金 1000.00万元，占总投资的 20.00%，全部来源于财政

预算资金。项目申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4000.00 万元，占总投资的

80.00%，其中：第 1年申请发行 4000.00万元（已发行 1000万元），

发行债券期限为10年期。债券利率按3.2%测算，发行费为面值的1‰，

登记托管费为面值的 0.08‰、兑付服务费为面值的 0.05‰。本次申请

发行地方专项债券 3000 万元，发行期限 10 年。

根据成都德欣会计师事务所针对本次专项债券项目出具的《财评

报告》，本项目在预测期内可实现息前净现金流 6560.38万元，政府

专项债券到期本息合计 5280.00万元，本项目息前净现金流/政府专项

债本息的收益覆盖倍数为 1.24倍。期内未出现无法满足还本付息要

求的情况。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项目融资与收益能够达到平衡，符合财预

〔2017〕89号文件关于“应当能够产生持续稳定的反映为政府性基金

收入或专项收入的现金流收入，且现金流收入应当能够完全覆盖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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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还本付息的规模”的条件要求。

五、中介服务机构

（一）会计师事务所

成都德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作为专项评价机构为本期债券

发行出具《财评报告》。

成都德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现持有成都市锦江区市场监督

管 理 局 于 2019 年 5 月 17 日 核 发 的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1510104669655797H的《营业执照》、四川省财政厅于 2018年 3月

30日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执业证书编号：51010064）。

出具《财评报告》的注册会计师韩雄辉，身份证号码：

420107197408223313，执业证书编号：510100651006；注册会计师江

有义，身份证号码：510103491103071，执业证书编号：510100731074。

本所律师认为，会计师事务所系依法成立且合法存续的专项评价

机构，具备为本期债券发行出具财评报告的资质，在财评报告上签字

的两名会计师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

（二）律师事务所

本所为本期债券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 所 现 持 有 重 庆 市 司 法 局 颁 发 的 注 册 号 （ 编 号 ） 为

315000004519438922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已经通过了年

度考核，本所具有为本次发行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格。

本次发行的经办律师张雪攀，持有重庆市司法局颁发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执业证号为 15001202310628619。经办律师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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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持有重庆市司法局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执业证

号为 15001200311305941。

本所律师认为，重庆新合律师事务所系经批准依法设立且合法存

续的律师事务所，具备为本期债券发行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质；在本

法律意见书上签字的两名执业律师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

六、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一）奇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行政单

位，具备作为项目实施机构的主体资格。

（二）项目现已完成了部分项目建设所需审批手续，项目实施机

构正在按照法律法规要求继续办理、完善项目相关行政审批手续。

（三）项目具有公益性且有收益，符合财预〔2017〕89号文关

于“积极探索在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事业领域分类发行专项债券”的

领域要求。

（四）根据《实施方案》以及《财务评价报告》，本项目融资与

收益能够达到平衡，符合财预〔2017〕89号关于“应当能够产生持续

稳定的反映为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的现金流收入，且现金流收

入应当能够完全覆盖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规模”的条件要求。

（五）为本期债券发行提供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师、律师

事务所、律师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质。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经本所承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

生效。（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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